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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世紀末，蘇聯解體，資本主義成為最主要的經濟模式1。其經濟

自由促進政治自由，推動民主政治，人民能夠自主。在此政制下，人

民能夠在親手建立的社會中追求各自的理想生活（私利2），不必假手

於人。

　　但近年出現民主退潮，像新加坡等專制國家奉行賢治，如家長般

包辦人民福祉（私利），比民主國家更有效地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

展（拉里‧戴蒙德 91），人民似無必要主宰自己的生活。同時，資本

主義似未能兌現理想生活這諾言，反而造成貧富懸殊等問題，以致具

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實驗（公利 3）在不少地方受到關注，像北歐

的全民基本收入 4。

1	 筆者明白蘇聯的社會主義乃至現今的資本主義或非完全達到學理上的標準，但至少
就歷史背景而言，社會主義因此被淘汰卻是不爭的事實。

2	 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側重個人主義（不等於利己主義），以個人利益為主，姑且稱

之為私利。
3	 相對於資本主義，姑且稱社會主義為公利。
4	 雖言北歐模式自成一體，但本文旨在探討具社會主義或經濟公平精神的資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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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筆者還會在政治社會方面討論公、私利，不限於經濟。而

從以上可見私利由誰掌握，以及公、私利間的調配等頗影響社會和人

們的生活是否理想。本文先從政治社會方面，以黃宗羲、盧梭兩位先

哲的思想指出和論證公、私利間的兩種關係—「區別性」和「確保

性」；再從經濟方面以馬克思的學說補足民主社會的缺陷，論證馬克

思的「理想勞動」精神是理想社會的關鍵因素。

公利、私利的區別性

　　周保松教授曾言：政治理論背後一定預設某種對人和社會的基

本看法（208）。明末大儒黃宗羲認為人性自私：「有生之初，人各自

私」（31），但亦勸君主不應「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君主）

之大私為天下之公」（31），肯定人民的私利而否定君主之私，即以

民為本。所謂「天下之公」，是由天下人各自的私利匯聚而成，解決

過往公、私利對立的問題 5。無論天下的公利抑或天下人的私利，都

異於君主之私，故君主不可假公濟私。但黃氏並沒指出天下之公與天

下人之私的區別性，而儒學出身的他卻有一套單一價值觀統攝公、私

利。像改寺觀庵堂為書院、禁毀「無用」之書等損及人民私利，卻可

與公利混為一談，究竟黃宗羲如何擔保他所理解的公利就等於人民私

利的總和？至於賢治的當代中國，「709大抓捕」中，政府以「尋釁滋

事罪」等罪名拘捕上百名維權律師（陳健佳），這些律師的理想（私

利）是維護人權，但官方卻有一套「維穩」價值觀去詮釋公、私利，

公、私利變得沒有區別，人民的私利隨時因踏足公利禁區而喪失理想

生活。

5	 中國傳統專制社會中的公、私利對立是因為君主常以一己之私代表天下的公利，故
往往與天下人的私利有衝突；黃宗羲既區別君主之私與天下之公，故非本文所重，
而本文旨在指出黃氏未解決的地方—天下之公與天下人之私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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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東西方的私利觀雖有不同，但以自由而論，仍有可比較 

之處 6，而民主論者盧梭同樣承認和肯定人性自利：「人性首要的法則

是維護自身生存，人性首要的關懷是對自身關懷」（Rousseau 53）7。 

有別於黃氏，他提出社會契約是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在此制

度下，「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中」（52）：人類有天賦自 

由（私利）；人民的私利並非純粹地各私其利，而是存在公利的限

制。這公利是由人民自願同等地讓出相關自由（私利）（61）而成，

成為法律，盧梭稱之為「公意」，私利為「眾意」8。法律是對所有人

起作用（喬納森‧華夫 96），「主權者 9對某個別對象發出的號令……

不能成為一條法律，只能是一道命令」（Rousseau 79–80）。盧梭清楚

地區別公、私利，故「709大抓捕」中，政府的行為是錯誤的命令（私

利）而非法律（公利），剝奪人民的私利並非應然，公私、利的區別

性乃理想生活所在。

公利、私利的確保性10

　　黃宗羲雖認為公利非天下人所能、所應追求 11，但仍頗信任人的

6	 黃宗羲所指的人的私利實為道德上的情感、欲望，即「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欲；
盧梭的社會契約中的私利，更宜以「自利」理解之，即在自然狀態下，人為保全自
己的生命、財產等而做出有利自己的行為，是有必要而迫不得已的，在道德上是成
立的。但彼此皆有共通點：東方的私利側重道德上有私欲，亦即有私欲的自由，這
與生理上的欲望（像吸毒的自由不可被證成）不同，故其自由可被合理證成，亦
決定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與西方的個人自由在某程度上吻合，故文中仍可統而 
—論之。

7	 本篇引文由作者翻譯。
8	 原文：“The latter (the general will 公意) considers only the general interest, whereas the 

former (the will of all 眾意) considers private interest” (71).
9	 原文：“The public person, formed thus by union of all the others, . . ., which is called, . . . , 

sovereign when it is active” (Rousseau 62)
10	 確保性可分為兩層，一個是確保「可以」去追求理想生活，一個是確保「能夠」達

到理想生活。此部分所論的確保性在前者。
11	 筆者在「公利、私利的區別性」此部分中已指出黃氏的公利、私利並無明顯的區別

性，天下人各自的私利匯聚而成天下的公利，故此處毋庸贅言。（簡良如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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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簡良如 232）。筆者認為他力圖將德性注入制度，在君臣原職、

法律和學校等方面確保天下人的理想生活 12。像君臣、法律的設立是

為天下而非己 13；學校、士子應公論朝廷的是非對錯 14。但筆者認為

以德性為本的公利對私利仍未有確保性，因為當中充滿人治色彩。黃

氏雖言「天下為主，君為客」（31），君主的等級並非至高無上 15，但

黃氏始終承認君與臣民的地位有別 16，凌駕於國家機器之上；儒生集

團的建議未必被採納，甚至因其有權箝制言論、迫害宗教而腐化 17。 

更重要的，是黃氏的學說並沒發展出一個具神聖性的法律概念，法律

仍由朝廷制定。觀乎現代中國，鄧小平改革開放，創造不少私企，使

經濟突飛猛進，大大改善人民生活；但習近平執政後，走向「國進

民退」，使人民的私企國有化，以致經濟遲緩，地方出現龐大的政府

債券（陳建甫 73–77），讓人民承受。可見賢治下，人民的私利不受 

確保，理想生活可被隨時予奪。

　　面對如此漏洞，盧梭以凌駕一切的法律公意（公利）填補之。

這公利由人民制定，對人民的私利有確保性，因為「人對同類不具

任何天然權威……只有約定才可成為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

（Rousseau 55–56）、「社會秩序是為其他一切權利（私利）提供基礎

的一項神聖權利……是建立在約定之上」（52）：人生而平等，皆可主

宰自己的生活（私利），但為確保私利，大家同等地讓渡相關自由而

12	 筆者雖不認同黃氏以一套單一價值觀為人民詮釋的「理想生活」，但此部分旨在論
及確保性，故姑且站在其立場去探討。

13 黃氏指出君「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
釋其害」（31）；臣「為天下，非為君」（34）；法律「藏天下於天下」（36）。

14	 「必使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公其（天子）非是於學校」（43）。
15	 「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39）。
16	 「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35）。
17	 「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

板燒之」、「寺觀庵堂，大者改為書院……小者改為小學……分別其有學行者，歸之
學宮，其餘則各還其業」；此處所指的「儒生集團」可包括丞相、臣下、士子。（鄧
育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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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成公意，構成法律。所以，既然非公利不可保私利，故服從公利

即服從自己，仍像以往般自由（61）；若有人「侵犯其中任何一個成

員（的利益）就是在攻擊整個共同體（公利）」，全體就會強迫他服從

公意（64）。可見公利對私利的確保性乃理想生活所在，而公、私利

的確保性和區別性只存在於民主社會。

再思考公利、私利的確保性

　　盧梭以建立公、私利的確保性，指出社會契約「以道德與法律的

平等來代替自然造成人與人之間身體上的不平等（智力、力量）」

（68）。所以，無論貧富貴賤，人民都可投票得出公意（喬納森‧華

夫 97），帶來理想生活。但筆者認為這確保性只讓人民「可以」追求

理想生活，而非「能夠」。契約賦予人民的地位是道德和法律上，卻

不是經濟上。但經濟可影響一個人的自由 18，乃至生活和社會，像消

費、職業、金權政治。筆者只就職業方面，以馬克思的學說探討公利

如何確保私利。

　　首先，馬克思並沒像黃宗羲、盧梭般指出人性自私自利，但私

心膨脹是由創造經濟繁榮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另一影響 19，並

提出人類的特性—「自由自覺的活動」（Marx 175），因為人能將 

其「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175），即自己的勞

動行為、結果、相關的社會關係等都屬於自己的，是有意義的。像畫

18 人們常追求的自由多屬英國哲學家伯林所言的「消極自由」，即免於外在干預而行
動的自由（請注意，此處的「干預」並非指法律，因為這「枷鎖」般的干預已由盧
梭的社會契約合理證成。而經濟影響自由，像一個人沒錢，就不能滿足購買其所欲
的自由；若他搶掠，反而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參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

主義的觀點看》〈市場、金錢與自由〉一節。
19	 筆者雖指出馬克思沒有提出人性自利一說，但不妨礙人們存在私利這一事實以及私

利應否值得追求。（洪鐮德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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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畫畫這行為正是他想做的，作品也是他所想、所擁有且與他密切有

關，與他人不存在貿易關係。這種勞動又稱作「實踐」，姑且稱之為

「理想勞動」20，而筆者認為這屬於私利，因為人的理想勞動各異。

　　但在資本（私利）社會中，這種勞動卻被扭曲為「異化勞動」，

即令人的勞動行為、結果等與己無關（173），屬於他人（資本家）， 

使勞動意義「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175），無異於動物（174–

175）。像今天的富士康工人表示若不加班，工資根本不足以維生 

（潘毅 237），更遑論能否轉尋理想職業；這雖是嚴重例子，但其異化

勞動卻不同程度地存在於現今社會。

　　筆者並不採取馬克思「廢私存公」的做法，但建議建立有其「理

想勞動」精神的民主社會 21。這能賦予社會契約沒有給予人民的基本

經濟地位，稍異於法律公意，在經濟上，畢竟貧富有別，人民需因應

自身而讓渡一定的私利，匯聚成公利，這公利會對所有人起同等作

用。這雖看似損害個人自由，但其實法律確保一個人擁有其財產的自

由，同時也限制了他人擁有該財產的自由 22。建立「理想勞動」精神

的方法有很多，而筆者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 23最吻合此種精神，既有

助人民實踐理想勞動，又比現存的社會福利體制更具普遍性 24，因為

20	 因為馬克思在此處描述的勞動是屬於理想狀態下的勞動，又為更好地與隨後談到的
「異化勞動」作比較，故決定稱「自由自覺的活動」（實踐）為「理想勞動」。

21	 筆者不取馬克思「廢私存公」的做法，而用其「理想勞動」的精神，是因為《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在青年時所作，較關注人性的自我異化；成年後不再
強調人的類本質，而開始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批評社會典章制度。筆者仍以盧梭的
民主社會（或資本社會）為基礎，並非欲以馬克思學說將社會典章制度改頭換面，
而是糾正關鍵問題。相關的馬克思思想發展簡史，可參見洪鐮德 406。

22	 像原本公園是一項公利，是屬於人民的，大家有使用它的自由（但不可破壞它，因
為這等於破壞公利）；政府將它賣給富商，它就成為一項私利，受私有財產權確
保，雖確保該富商擁有和使用它的自由，但無可否認，在理論上，法律亦同時限制
他人使該地的自由。

23	 亦稱作全民基本收入。
24	 所謂「普遍性」，即在經濟上，人民同等地讓渡的私利而匯聚成的公利，會對所有

人起同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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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政府定額、定期發放給每位成年的社會成員的收入 25，沒有條件

限制。它雖不能確保人民舒適的生活水平，但可減少全民的就業壓

力，騰出空間自我培訓，或免除生計考慮，挑選適合自己的理想工作

（菲利普‧范‧帕雷斯 120）。若富士康工人生活在此種精神下的社

會，不只「可以」，而且「能夠」追求各自的理想生活（私利）。故經

濟上的公利、私利的確保性更是理想生活所在。

結語

　　公、私利有別，但關係密切，它們的區別性和確保性等關係只會

真正地存在於民主社會，不會發生在賢治社會。它們對形成理想社會

和生活尤其重要，但只在政治社會上是不足的，還需兼及經濟方面。

人民幸福所在，並非要大公無私，也不是放任自由，而是貴在公、私

利間的靈活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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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金佑同學一文，嘗試以人的本質為切入點，探討符合人性的理想

社會與制度。文章放棄以公利、私利對立的視角，着重兩者之間的協

調機制，討論公利如何確保私利，反思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讓

公利和理想社會的特質得以彰顯。金佑同學能够根據需要按輕重主次整

合經典文本資料，適切拓展，實屬不錯的嘗試。（呂永昇）




